
95

中
国
建
筑
史
研
究
中
有
关
﹃
类
型
﹄
问
题
早
期
探
索
的
三
个
线
索
与
三
重
维
度
︵20

世
纪40—

60

年
代
︶

中国建筑史研究中有关“类型”问题
早期探索的三个线索与三重维度 

（20 世纪 40—60 年代）*

摘 要：在 20 世纪 40 年代至 60 年代，中国建筑史研究完

成了资料的初步积累，开始提出整体性的叙事架构。这一

时期，“如何分类”成了一个在众多方面都无法忽视的挑

战，学界围绕这一挑战展开了有关“类型”问题的早期探

索。期间以梁思成、刘敦桢和刘致平所提出的类型方案最

具有代表性。本文尝试以三位先生的相关工作为线索，从

具体内容、观念来源、问题意识等方面着手，探讨中国建

筑史学界最初思考“如何分类”这一问题时的语境、方式

以及困难。并提出，三个线索分别提示了类型问题的三个

维度：一，不断深入地揭示中国历史传统的特质与规律；

二，区分建筑现象的本质差异并进行贴切的理论阐释；三，

与设计实践和教学体系之间形成有效对话。而三个维度之

间顾此失彼的紧张感对今天仍有启发意义，值得更深入地

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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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子：类型问题

一个不常被提及的事实是，梁思成早在 1932 年发表于

《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上的第一篇文章中就提出：“中国的

宗教建筑，与非宗教建筑，本来就没有根本不同之点，不

像欧洲教堂与住宅之迥然不同。……住宅之外如衙署，商

店，工厂的布置规例也差不多都是如此……在功用和结构

上根本既全相同，就可当一样东西看待。”[1]

可以说，建筑史学科肇端之初就伴随着对功能类型视

角的怀疑。

这并非一件无足轻重的小事。如果回到 20 世纪 30 年

代的建筑学语境中，不难发现类型的划分不但决定着知识

的组织与编排，更是核心的理论问题。1934 年《中国建

筑》杂志连载了面向“初学建筑的同志们”解释“建筑进

行步骤”的《建筑正轨》一书，书中对于建筑类型如此说

明：“各种建筑可按其性质之不同，而分成数类，每一类都

有其特点……如礼拜堂之建筑……住宅建筑……炮台之建

筑……学者对于每一题目，务先辨别其为任何一种，然后

着手进行，不可泾渭不分，混沦采用，致所处图样，非骡

非马，徒贻笑方家也。”[2] 有理由相信，对于中国建筑学的

奠基者们来说，如何认识本国历史建筑的类型，是一个必

须严肃对待的挑战。

而在约六十年后的 1993 年，基于实际的教学经验，有

感于在传递较有深度的专业认识时遇到的阻滞：“现有的框

架不能适应和满足学生的所求所思……传授的内容对他们

只是一种知识和修养而已”，陈薇撰写了《关于中国古代建

筑史框架体系的思考》一文，敏锐地指出：一个时代的整

体知识结构、学科背景与研究方法手段，都承载于最基础

的研究框架之中，并分析了当时主流的以年代和（功能）

类型为横纵轴的知识框架内在的局限性。其中，将（功能）

类型作为认识视角差强人意的原因归结为：“中国古代建筑

的固有属性是隶属于制度、文化或者人的活动的，而没有

明确的如住宅具有居住属性这种建筑概念……中国古代建

筑的类别不能完全按功用加以严格区分。因为许多建筑的

真正功用在古代并不很明确，如明堂；或者具有交错的多

重功用，如园林；或者相互包含，如宫殿、住宅、城市的

功用关系。”[3]

大概每个人都会产生相似的疑问：上述相距六十年的

观念回响，是否提示着我们，类型框架的选择背后或许有

着“研究背景及条件的局限性”所不能道尽之处？此间中

国建筑史学的奠基人与先行者们就类型议题做出了哪些探

索和思考？试图用什么方法，解决哪些问题？ 
为此，本文选择聚焦于 20 世纪 40 年代至 60 年代有

关“类型”问题的早期探索历程：1944 年梁思成《中国建

筑史》的完稿，标志着建筑史研究完成了资料的初步积累，

开始提出整体性的架构，到 20 世纪 60 年代《中国古代建

筑史》的编撰为止，这一阶段产生了从不同角度出发的多

种探索方案。

其中，尤以梁思成、刘敦桢和刘致平三位先生的思考

与实践最具有代表性，为我们了解这一时期的学术图景提

供了三个线索。本文以梁思成《中国建筑史》、刘致平《中

国建筑类型及结构》、刘敦桢《中国古代建筑史》教学稿、

课程说明，以及建筑史学界集体编撰之《中国古代建筑史》

等案例为核心，分别归纳出：“L”型分类体系、“四象限”

分类体系以及“纵断法”之权衡，三种对待类型问题的 
策略。

以此为线索可以进一步思考，三位先生在构拟这些类

型方案的时候分别带着什么样的理想和愿望？结合学术与

社会背景，通过对三种类型方案之具体内容、观念来源以

及问题意识的分析，本文试图指出，三种类型方案分别回

应了三种学科关怀：从历史现象的特质出发，挖掘历史自

身的规律；将理论照进历史，对其内在逻辑进行更深入的

理论阐释；以及与设计实践和教学体系形成有效对话，互

相促进。或许可以说，正是这些问题激发了前辈学者对于

“如何分类”的思考，而类型问题也因此展现出在建筑史自

身以及建筑史作为建筑学一部分的角色中，超越技术性编

排的重要意义。

1 线索一：“L”型分类体系

梁思成先生在 1944 年完成于四川李庄的《中国建筑

史》是对营造学社时期研究成果的一次正式总结，书中第

一次完成了中国建筑史整体框架的搭建 [4]，是中国建筑学

者对类型问题的第一次正面回应。该书立足于中国建筑现

象本身的特征与规律，提出了明显区别于此前国外学者如

伊东忠太等以宗教和非宗教划分的类型框架。

书中首先按照时代的发展将建筑史划分为七个阶段，

除了一头一尾的“上古时期”和“清末及民国”以外，每

一个阶段都先根据文献材料概述重要的建筑活动，再介绍

现存建筑物实例材料，最后从“建筑型类”和“细节分

析”两个方面来分析这一时代的总体特点。实例介绍部分

的分类十分灵活，有从材料角度划分（木构、砖石），也

有从社会功能属性（城市、宫殿、佛寺、陵墓等）来组织

的。而在最体现专业视角的分析部分，建筑型类分为：“城

市设计”“平面布置”“殿宇”“山门”“楼阁”“城郭”“石

窟”“塔”“桥”“牌坊”等（图 1）。
该体系的整体结构既有不同尺度的纵向序列，又有单体

尺度下不同子项的并列，形象地看就像一个“L”型（图 2）。 
功能类型如宫殿、佛寺、衙署等被一视同仁地收纳在了

“平面布置”一类中，在纵向上形成了城市、建筑群、建筑

单体的尺度序列，而在单体层级横向展开为各子目。需要

特别说明的是，在“城市设计”与“平面布置”两种型类中，

“设计”和“布置”都同时包含有动词的含义；因此，作为

一个型类，其内涵实际上是指在“设计 / 布置”中所应用或

遵循的形式操作原则。如果类比梁思成著名的“文法 / 词
汇”[5] 概念，可以认为是剔除了“词汇”（构成整体的各部

分实体单元）而抽象出来的“语法”（局部之间组合联系的

形式原则）。

“平面布置”对于形式的侧重在该书绪论中表现得十分

突出，中国建筑普遍采用“院落之组织”的特点被安排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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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轮廓之特异”一条下展开，而在“绝对均称与绝对自

由之两种平面布局”一条中，着墨之处也是“左右均齐之

绝对整齐对称之布局……一切组织均根据中线以发展”[6]

等构图角度的描述。

梁先生着眼于局部之间的组合关系，将形式原则作为

分类的对象，与他将建筑视为“造型艺术”[7] 的基本观念

可以说是一致的，这与他的建筑学知识背景——在宾夕法

尼亚大学所接受的“布扎”体系（Beaux Art）教育——也

是密切相连的。这种起源于巴黎美术学院的建筑教育体系，

对于美术训练有着基础性的倚重 [8]。在宾大 1902 年的年鉴

中，就建筑教学体系中的“绘图”训练如此解释：“这些训

练的最终目的是要告知学生，绘图与设计一样；若要达至

整体的统一，就必须在局部之间建立真正的联系。”这同时

也暗示着：建筑各局部之间的联系需要通过图绘的思维来

表达和阅读。

在“布扎”体系中，如何安排局部之组合布局，与核心

概念“partiA”（设计立意）密切相关——在建筑设计的最初

阶段，综合各项任务要求和现实条件，所做出的整体性布局

策略 [9]。如赞腾（D.V.Zanten）在论述“布扎”建筑构成的

文章中解释的那样，这一层次的构思对于把握、确立建筑物

的品质与特征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为了让某一机构的形象

获得最为彰显的表达，应该将什么样的体量放在中心？……

重点体量要素与整个设计中其他次要以及服务性体量之间的

关系又是如何？这种选择和组织被称为‘parti’。”[10]（图 3）

A 作为法语名词原意为：党派、主意、决定，词组 prendre parti 意为做选择。

通过比较“平面布置”与“parti”的差异，可以进一

步解读出梁先生将经过抽象的形式操作原则包含进类型体

系中的独到用心。

在“布扎”体系中，“parti”最为考验一个设计师的经

验与判断力，在对“体量”进行选择与组织的过程中，就

奠定了一个方案可能达到的水平高度。除了构图上的考量

以外，建筑师被要求充分调动关于特定功能属性的经验常

识，并设身处地地想象整个建筑的使用过程，由此来决定

各功能要素的整体秩序和彼此间的关联 [8]。功能性的逻辑

主导了这一过程，如此，以功能属性作为建筑类型的划分

标准就顺理成章了，如在巴黎美术学院的建筑理论主讲人

加代（Julien Guadet）的经典著作《建筑的要素与理论》中，

建筑类型便被分成居住、教育、政府、法院、监狱与医 
院等 [11]。 

如果说布扎学派的设计师构思“parti”是为了把握从建

筑物功能中实现出来的本质差异，那么，似乎抹平了佛寺、

宫殿、住宅之间差异的“平面布置”回应的是什么问题呢？

图1 《中国建筑史》

各章“建筑型类”小

节内容结构示意

（作者自绘）

图 2 “L”型分类体系示意

（作者自绘）

图 3 Parti 构思草图

（HARBESON J F．The study of architecture design[M]．New York：W．W．

Norton & Co Inc．2008：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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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先生发表于 1950 年的这一段观点，或可视作对此前工作

的一个总结：“在平面的部署上，我们有特殊的民族传统。

中国的房屋由极南至极北，由极东到极西，都是由许多座建

筑物，四面围绕着一个院子而部署起来的……每一所宅子都

是多数单座建筑配合组成的，四周绕以墙垣，是一个小规模

的城市，而一个城市也是用同一原则组成的，这种平面部署

就是我们基本民族形式之一重要成分。”[12] 亦即，问题被聚

焦到特定形式组织原则在地理分布上的、乃至跨越尺度的普

遍性上。或者说是将这种“平面布置”的组织形式有意识地

概念化和普遍化，建构为一种中国建筑固有的形式特征。“L
型”的类型体系正是这一叙事的形式化表达。

在 1946 年完成、原计划作为《中国建筑史》图版的《图

像中国建筑史》（英文版）中，梁先生选取了殷墟宫殿遗址

A 发掘出断定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商文化的年代次序的“后岗三叠层”正是梁思永最著名的贡献之一。随着案例的积累，后岗中层揭露出来的“白灰面”
后来被重新断定为居住遗址，同心圆形的中央一圈为炉灶址，这一案例被收入刘敦桢所著《中国住宅概说》。参见梁思永《梁思永考古论文集》。

作为整个中国建筑史时间线的开端（图 4）。殷墟固然是 20
世纪初中国最重大的考古发现之一，但却并非当时已知年

代上最早的建筑遗址。由梁先生的胞弟、中国著名史前考

古学家梁思永在 20 世纪 30 年代初亲自参与发掘的城子崖遗

址和后岗遗址中，分别发现了龙山文化（公元前 2500—前

2000）时期的完整城址、窑址和当时被认为是祭坛遗址（后

被认定为居住遗址）的制作精细的同心圆形“白灰面”[13]A。

相比单纯展现建造活动的古远遗迹，或许梁先生更在

意的是“民族传统”的整体叙事。在《中国建筑史》中的

上古部分，对殷墟的案例作了如下点评：“后代中国建筑之

若干特征，阶基上立木柱之构架制，平面上以多数分座建

筑组合为一院之布置，已可确考矣。”[6] 可见础 断面结构

详图表达的是最早的础石 + 立柱木框架结构单元，而宫殿

图 4 殷墟宫殿遗址平面图

（梁思成．图像中国建筑史：汉英双语版

[M]．费慰梅，编．梁从诫，译．天津：百

花文艺出版社，200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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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合院式平面则是后世沿用不辍之布局模式的原型。如此

一来，曾经受到西方学者轻蔑的“中国建筑程度甚低，太

古以来，千篇一律”[14]，反过来成了“民族传统”在时间

维度上之普遍性的证据。

确立中国建筑艺术之“古典传统”，是梁先生建筑史研

究之宏旨 [15]，突出中国传统的个性特征自然是题中之意。

从建筑物实体“看起来的样子”这个角度描述中国传统建

筑的特征，他的许多论断是凝练精到的。但正因为从“造

型艺术”的视角所见的是时间和空间上突出的一致性，所

以纵向划分的类型方案，恰恰在一定程度上又弱化了分类

的意义。

在 1950 年营建学研究会上的发言中，梁先生在陈述完

表现在平面部署上的民族传统之后，又提出了一个没有答

案的问题，也许可以看作是一种思路的转向——“他是否

仍适合于今日生活的需求？今日生活的需求可否用这个传

统部署予以合理适当的解决？这是我们需要知道的。”A

2 线索二：“四象限”分类体系

梁思成先生建筑历史研究思路的转变，与他第二次访

美时的经历见闻不无关系。在 1947 年，他以历史顾问的身

份加入了联合国大楼设计委员会。在参与设计讨论的过程

中，他直接接触了彼时在美国势头正强的现代主义运动，

与柯布西耶、尼迈耶等人的交流令他感到“茅塞顿开，获

益匪浅”。在美期间还访问了赖特、格罗皮乌斯、沙里宁等

人，并获知了哈佛大学与耶鲁大学的建筑系教学课程设置，

在回国后即着手调整清华大学的教学计划 [16]。

在 1950 年《建筑的民族形式》里，不同于 1944 年建

筑史的代序中先“结构方法”后“平面布署”的表述，他

指出民族形式的真正出路首先在于“平面布署”，其次才

是营造学社时期作为研究主体的“结构方法”：“但是生

活习惯之中，除去属于卫生健康者外，大多是属于社会性

的……做营建工作者必须了解情况，用我们的工具，去适

应同时去改进人们大众的生活环境。这一步工作首先就影

响到设计的平面图。假使这一步不得到适当的解决，就无

从创造我们的民族形式。”[12] 
而且，从梁先生为清华大学营建系安排国文、社会学与

经济学课程来构筑学生对于“文化及社会背景”的认识 [17]， 
以及与费孝通先生合作开设《建筑社会学》课程的做法 [18]，

也可以感受到一种通过引发人文、社会科学与建筑学之关

联进行深入探索的愿望。

但在 1952 年，由于受到全面学习苏联的政治运动影

响，梁先生被卷入了他曾经反对的大屋顶设计中，对于平

A 也许思路的转向也是梁思成自认为著作“缺点严重”，不同意出版的因素之一。
B 当然翟立林的“内容决定形式”可能更多的还是对于否定折衷主义的过度装饰这一政治决定所做的阐释，这一重大的风向转变背后的直接原因是苏联领导
人的变化，参阅当时翻译过来的苏联有关建筑界的几篇重要宣言式文件，关注的重点其实是集中在推广装配式建筑、反对过度装饰等经济意义突出的议题上。
从翟立林将功能与技术归类为建筑的物质层面的说法上，可以看出这种对内容与形式关系的认识与 1952 年前梁思成的认识并不在同一个层面上。参见中华人
民共和国建筑工程部辑《全苏建筑工作人员会议重要文集》。
C “四合院的形成首先是由于生活习惯，例如古代很长一个时期内，日常起居的地点’堂’是开敞的，不设门窗的，有很多封建的‘礼仪’部分是在庭院中
举行的，因此，要求有一个独立的封闭的庭院……而像太庙、社稷坛、天坛等作为祀神的地点……当人们走进浓密的森林，达到建筑物以前，思想感情完全被
荫暗的大树所陶冶澄净，如此就促成了幽静神秘的感觉。” 参见陈明达《中国建筑概说》。
D 见作者之女所作后记。参见刘致平《中国建筑类型及结构》。

面关系的研究思路被迫中止。直到 1954 年苏联领导人换届

再次带来了政治风向的转折。1955 年，翟立林《论建筑艺

术与美及民族形式》一文反过来给梁思成扣上了“形式主

义复古主义”的帽子。文中树立的立场是“建筑内容决定

形式”，“内容”具体包括功能、技术和思想性 [19]。抛开政

治性的扣帽子，可能实际上批判和被批判的双方，在学理

上的分歧会比表面上稍小一些 [20]B。建筑史研究又获得了一

个短暂的探索机遇。

在 1956—1958 年这一时期，梁思成、刘敦桢与陈明达

等学者计划以《中国建筑》画册的出版为契机，在《中国建

筑史》问世十余年之后，总结过去的研究进展，提出下一

步的研究方法。从陈明达为这部画册写作的概说中，可以

看到对于建筑具体使用方式和使用者心理感受方面的重视，

呼应了关注平面关系的思路，不过仅止步于试探阶段 [21]C。

在这一股思潮中，从东北大学第一班授业开始一直跟

随梁思成学习、工作的刘致平走在了最前线。自 1955 年

着手，1957 年出版的《中国建筑类型及结构》一书，集中

体现了作者关于类型问题的基本想法，他在 1956 年所做的

原序中写道：“我国地大物博，历史悠久……历代的建筑物

形形色色多种多样，如城市、住宅、宫殿、陵墓、佛道回、

文武庙、祠、坛、馆及书院等各种形式……至于它的设计

理论以及反映出当时的思想情况等，更是历史家及艺术家

所要了解的。”[22]

如前所述，与“探究各类建筑背后的设计理论与思想

情况”类似的愿望，在当时的建筑史学者中间可以说是一

种共识。该书出版后获得学界的热烈反响也可作为侧证：

“1950 年代建筑工程部协助工作的苏联专家穆欣以此书作为

研究和介绍中国建筑的重要依据。此书也为英国科学史巨

匠李约瑟所称道，曾将其誉为‘系统的研究中国建筑发展

的难得之作’，英国皇家学会也曾向出版社索借此书作为研

究参考。”[23]

傅熹年曾评价道：“虽是历史著作，方法体例上却与建

筑设计理论有相通之处。”[22]D这一特点，在方法上体现于

行文中自然流露的问题意识里：

“（居住建筑）衣食住行是人类生活要素。居住条件

如何是建筑师最需要时刻关注的事情。今天正在进行大规

模建设……要注意新的居住建筑必须先熟悉旧的居住建

筑。……

（陵墓）在以后的社会里我们对于有丰功伟绩的人们仍

然是应该考虑为他们修大坟墓，纪念堂，纪念碑柱之类，

用资景仰及激发后进。”[22]

在聚焦于居住建筑单一类型的姊妹篇《中国居住建筑

简史》中，解读传统建筑设计理论的思路可以说取得了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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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的成果。院落制布局模式依然是关注的重点，但对其认

识则有了不小的拓展：从内、外、公、私的使用区划、尊

卑主从的次序经营、覆盖全社会的等级制度体系，到使

用上极大的灵活性、构件施工的标准化等诸多方面展开

了解读 [24]。相较于梁先生早前在关注构图特征的角度下

所见的“绝对均称之布局”，十年后的这部著作在社会文

化观念、功能适用性与经济合理性层面得到了显著拓展与 
深化。

但是，当这种视角与社会职能框架结合在一起时，却

产生了很多问题。

全书分为类型及结构两个相互独立的部分，从原序中

可知，关于结构的部分是依据此前在西南联大与清华大学

讲授《中国建筑技术》的讲稿改成，而类型部分似为 1955
年后着手撰写的 [22]20-22A。在类型部分中，依建筑的社会职

能，将类目分为城市、第宅园林、陵墓、坛庙会馆与佛教、

喇嘛教、道教及伊斯兰教建筑。乍看之下似乎平常，但在

具体的叙述之中可以辨别出一层内在的划分逻辑。若加以

概括，不妨称之为社会职能的四象限分类（图 5）：居处安

顿生者，陵墓安葬死者，佛、道、黄、回指引关于彼世的

信仰，“公共”则指导了世俗生活的组织。在社会职能的四

象限分类中，可以感受到刘致平引入了一种对于基本社会

结构的理论假设。在这里，四个类型象限似乎呈现出一种

在私人与公共、俗世与彼世两个维度上的分立。书中对于

建筑类型本质属性时隐时现的表述正是奠基于这样的社会

结构解释。

从观念来源上分析，这种四象限的分类法可能主要受

到两方面的影响，一是当时全国统一推行的教学计划中的

设计课程分类（居住、公共、工业、都市）；二是 20 世纪

初以来由西方学者奠定，被伊东忠太继承并一直影响着中

A 见作者原序。
B 在伊东忠太的《支那建筑史》中，作者在德国艺术史学者 Oskar Munsterberg 的分类框架上“稍加损益”，继承了宗教 - 非宗教的二分法。
C 参见李猛《用具与礼器——形而上学的中国检讨》2011 年 5 月 14 日演讲稿。

国学者的宗教与非宗教二分的框架 [14]39-40B。

但是，清晰整齐的理论划分与传统中国的历史现实之

间，却产生了严重的错位。正如陈薇所总结的，中国建筑

的许多功用是重叠交错或者相互包含的 [3]。从结果上看，

首先社会职能的划分逻辑很难准确对应到建筑对象上，这

导致了案例归类一定程度上的混乱，如宫殿被划入“居住

建筑”（实际上也兼具听朝理政、祭祀演礼等功能），而

出现在图版中的家族宗祠（实际上与住宅联系密切）却

与会馆和孔庙等“公共建筑”排在一起。另一方面，社会

职能的理论解释依然无法穿透功能与形式之间的疏离，因

此就建筑学层面的分析而言，依然不能突破“许多建筑全

是院落制度”[22]17“佛、道二教平面总的布置则仍旧不外

是中国常用的四合院、或天井周回廊等式样”[22]26 等基本 
现象。

作者对此当然也有自觉，但只是在全书总结中朦胧地

点出中西社会文化存在很大的差异这一层情况：“因各国经

济基础及自然条件不同，建筑遂多互异的地方。早年如希

腊、罗马在奴隶时代即有剧场、竞车场、纪念柱、凯旋门、

公共浴室等，而我国即无此种建筑。剧院在我国亦是清末

才逐渐多起来的。……宗教建筑也全是教堂。但是中国则

不然……各种庙宇也是五花八门各有特异之处。此种中外

不同之故，似乎费解。……凡此种种，均说明欧洲等国家

工商业发达，市民众多，商贾云集，而我国则为重农的国

家，保守持重，极注意发展农业（这也是我国封建社会比

外国早早出现的原因），遵守旧礼仪制度，所以在彼此不同

的国度里表现多不相同之处。”[22]123-125

中西方文化现象之间的差异固然是显著的，但是有意

无意间将希腊、罗马时期建造剧场、竞车场、公共浴室与

中国清末开始建造剧院并置，以及奴隶制、封建制的表述，

都暗示着一种敉平文明传统差异的普遍历史规律视角。站

在后见之明的角度来看，不论是理解中西文明差异时显露

出来的“普遍历史”的叙事，还是试图从建筑物的社会职

能（某种用具性）中寻找设计理念与思想的视角，全都有

其渊源有自的文明传统C。倘若就此作更进一步地反思，则

必然会触及中西之争与古今之变的深刻议题。可以想见，

由于意识形态禁区的存在，这在当时的环境下注定是步履

维艰的 [25]。 

3 线索三：“纵断法”的权衡

在开展理论探索的同时，建筑史学界在研究、教学工

作中对于类型问题还采取了一种灵活务实的态度。刘敦桢

先生以下时期的一些观点或可视为代表。

刘先生曾于 20 世纪 50 年代受邀主持由华东建筑设计

公司与南京工学院合办的中国建筑研究室，为辅助建筑创

作专门搜集、整合民族形式的资料 [26]。在为民族形式的建
图 5 社会职能的“四象限”分类示意图

（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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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设计实践编制参考资料的工作中，他采取了一种淡化价

值预设，将类型工具化，单纯服务于材料组织的做法。如

在 1956 年发表的《苏州的园林》一文中，园林案例被分为

小、中、大型三类，同样的分类思路也体现在著作《苏州

古典园林》中。而最具代表性的则是在 1957 年出版的《中

国住宅概说》一书中，采用圆形、纵长方形、横长方形、

曲尺形等九种平面几何形状来分类民居。对此，作者在该

书章前总论以及结语中都专门做了说明：

“今天我们知道的只是若干零星材料，不容易连贯起

来。……因为这样，本文暂以平面形状为标准……”“目

前对它的发展经过和相互间的关系，有许多问题尚不明了，

从而正确的分类暂时还无法着手。”[27]

如果说在给定大的类型（园林、住宅）前提下，为设

计实践提供的案例参考对于建筑史的“发展经过和相互间

的关系”需求并不迫切，案例的特征与适用尚可在建设任

务紧迫的情境下交付给设计师，结合现实需求与个人理解

来判断，那么在建筑历史的教学中，这个挑战就显得无法

回避了。

随着第一代留美建筑师归国并承担起教学工作，布扎

知识体系被引入并逐渐成了当时中国建筑教育的主流 [16]56-63。

如前所述，认为功能类型是建筑内在核心属性的看法在布扎

体系的设计理论中是基本的价值预设。如石麟炳在《建筑正

轨》中对小火车站所做的一段阐释就很有代表性：

“设如题目为一乡镇小火车站，则平面布置上，不要太

复杂，出入月台之孔道，务使各个旅客感觉便利；对于旅

客行李之管理上，亦要使管理员易于照顾，因为一小火车

站，职员不能太多，如建筑很复杂不特虚耗金钱，且亦照

顾难周，易生错误也……无论何人，可一见而知其为一小

车站。”[2]1144

这种基本理念在全面学习苏联（同样是布扎传统）阶

段制定的 1954 年统一教学计划（图 6）中，明确地体现为

以居住、公共、工业和城市四个专门类型构成设计课主体

的课程安排。

建筑学的大环境，必然影响到如何在高校建筑系的教

学中讲授中国建筑史。刘敦桢在 1953 年为《中国建筑史参

考图》撰写的前言中这样写道：

“从前本人讲述中国建筑史，也一向采用断代的方法，

但近年来发现这种说法是不妥当的……中国建筑史应当发

扬爱国主义的精神，与设计课取得联系，才能发展为民族

形式，奠下坚实的基础。因此在教学方面，必须采用有效

方法，使同学们能掌握各建筑单位的演变和特征，以便创

作应用。可是断代法用朝代划分建筑的内容，如果对式样

结构的某一项目，想了解它的起源、发展与演变，势必从

各朝代内抽出有关资料，加以整理，才能获得这个问题的

整个面貌。既然如此，不如采用纵断法，更能直截了当，

增加教学的效能。……（中篇）从住宅开始，说明都市计

划，宫殿、寺庙、陵墓、塔、幢、石窟、牌坊、桥梁等各

种建筑的演变与特征。”[28]（图 7）
一方面，刘先生承认“中国古代建筑的造型，是随着

各种类型的不同而形成差异的”。[29] 另一方面，尽管纵断

法看似为（功能）类型赋予了某种通贯古今的固有属性，

但实际上通过分类排比展现出来的“各种建筑的演变与特

征”，在他看来是更多地还是为了让“同学们觉得比较容

易了解和记忆，运用起来也相当便当”[28] 而提出的折衷

策略，对于建筑史自身的规律是有所妥协的。在 1963 年

致喻维国、张雅青的信函中，他讨论了建筑史写作体例的 
问题：

“我一直认为建筑史的写法有好几种方式：可以简，可

以详；可以全面，也可以写专题、专史。但是正规的建筑

史应该是全面的、综合的和断代的。当然，古为今用，为

建筑设计提供参考资料是建筑史目的之一。但提供参考有

广义的，也有狭义的。狭义的可以直接应用，广义的则应

从培养建筑文化的技术和艺术修养着眼。”[30]

“纵断法”的各类型显然属于狭义地为建筑设计提供

直接参考的专题、专史，而通过“综合的与断代的”正

规建筑史方可实现培养建筑文化的技术和艺术修养之理

想。但是让他不得不做出折衷的理由是：建筑史必须与设

计课取得实践性的联系，才能在学科发展中维持自身的生

命力。将纵断法视作一种务实的权宜之计并非仅止刘先生

的个人选择。作为集体著史项目，《中国古代建筑史（初

稿）》的编修经过以及成果或可体现这一阶段的古代建筑史

学者们普遍选择暂时搁置类型框架、灵活处理历史书写的 
共识。

在 1959 年全国“建筑三史”编辑会议（第三次建筑历

史学术讨论会）上，刘先生提出了以集体讨论研究与个人

分工执笔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编写工作 [23]184：“每章成立一个

小组，大家动手整理资料，讨论章节内容，推举一人执笔，

图 7 “纵断法”与“断代法”示意图

（作者自绘）

图 6 教学计划课程比较

（同济大学建筑系档案，1954、1955 年 [16]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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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好后交小组反复讨论修改” [31]79A 参与编纂的学者以时代

为章节分组，从初稿的成果来看，不同组之间分类方法、

采用的项目都不一致。如：在隋至元一章中，宫殿与园林

被分为一节、祠庙被纳入宗教建筑一节中与道观并置；而

在明至鸦片战争一节中，宫殿与坛庙、陵墓和衙署分为一

节，并增加了独有的公共建筑一项 [32]。可见在集体工作开

始之初，对于大纲的讨论主要集中在时代的划定上，并没

有预先商定一个统一的类型框架，而是依着各时代的材料

与特点自行开展。

在 1962 年 10 月举行的《中国古代建筑史》第五稿审

查会议形成的最终意见中，提出了应当扩大内容范围的观

点，并列举了应当包括的各种类型二十余项，同时强调每

章不须求全，要各有侧重。[23]200 可见在第五稿时类型框架

仍未定型。但是在经过多次编校后的第八稿成果中，类型

框架则显然经过了有意识地规整统一。

此书作为一项国家编撰工程的性质或许不应被忽视。

规整的类型框架将营造学社时期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科研工

作积累的各种丰富成果 [33]：历史文献、图像材料、考古材

料以及建筑实例，编排成整齐清晰的知识模块，无疑会增加

著作的权威性色彩。随着在改革开放后的出版，这部全面

详实的著作对于当时渴盼已久的学术界来说无疑雪中送炭，

其深远而广泛的影响力无需赘述。而书中以朝代为纲、类

型为目的体例也奠定了中国建筑史话语体系的基本格局 [34]。

但是必须指出的是，《中国古代建筑史》中的类型与

具体内容之间的关系是较为疏离的，在书中鲜少看到对于

各种类型的本质属性有专题性地阐释，而往往在一章之中，

类型标题之下直接就是案例的铺叙。因此在内容上看，该

书更基本的考量是如何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研究成果尽可

能完整、丰满地呈现，而非探索架构与视角的理论性。

刘先生本人对于该书体裁的观点则可以见于 1963 年底

的信中：“本稿（建筑三史）的体裁内容……本来按时代发

展编写，五月中旬以后忽然将近代和现代史改为分类式，不

但与古代史不一致，而且和各校的民用建筑设计原理、工

业建筑设计原理、城规原理等相雷同，引起教学上的困难，

因此从体裁方面来说，近代和现代二史非重新编写讲义不

可。” [35] 可见刘先生明确地认为，《中国古代建筑史》的体

裁是（似乎也暗示出应该是） “按时代发展编写”的断代法，

由此也不难理解在每一章末尾的“建筑的材料、技术和艺

术”一节中，最具有分析性的段落落脚于时代风格，表达的

仍是营造学社时期对木构建筑“豪劲、醇和、羁直” [36]148-159  

之分期论的认识： 
“总的说来，唐朝的城市布局和建筑风格的特点是规模

宏大，气魄雄浑，格调高迈，整齐而不呆板，华美而不纤

巧…”“从北宋起，宫殿、庙宇和民间建筑的风格都向着秀丽

而绚烂的方向转变了…”“明、清二代统治阶级的官式建筑……

呈现着比较沉重、拘束但稳重、严谨的风格。” [37]171，254，425

A 刘敦桢主任对全国三史工作的意见，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藏，档案编号 083，转引自杨苗苗《刘敦桢建筑教育实践历程及教育思想研究》。
B 这段分析是王世仁赴南京与刘敦桢先生共同编写《中国古代建筑史（第八稿）》时写就，受到了刘先生的高度赞扬，认为“比过去任何人的稿子都要高明
得多”。见刘敦桢 1964 年 4 月 23 日致季琦同志信，收录于《刘敦桢全集》第五卷。

尽管《中国古代建筑史》的编撰本身并无意与设计实

践和教学进行直白地联系，但它却非常开放地吸纳了这种

务实对话中酝酿出的最新成果。其中代表性的例子就有

对佛光寺东大殿的一段分析，以空间的视角将像设、分

槽、大木、小木全部视作被感知的整体，与梁先生 20 世

纪 40 年代所做“斗栱雄大”“广檐翼出”之判词同样可谓 
经典：

“佛光寺大殿在创造佛殿建筑艺术方面，表现了结构和

艺术的统一，也表现在简单的平面里创造丰富的空间艺术

的高度水平……内槽和外槽形成完全不同的两个空间。在

左右后三面……把内外槽完全隔绝，使内槽构成封闭的空

间，更加突出了内槽的重要地位…使得内槽明确地分成五

个小空间……至于每间高度的实际感觉，则是由地面到天

花，与进深成为一个正方形的空间；在这个空间后部放置

比例恰当的佛像，而佛像的背光微微弯曲，与后柱上面的

栱的出跳和天花抹斜部分平行，这些处理使得内槽的建筑

空间与佛像成为有机的整体……”[35]134-135 

显然，在上述分析中，“空间”这一核心概念，展现了

一种新的、有力的感知方式 [38]100B。而“空间”概念正是在

20 世纪 50 年代与华东建筑设计公司合作开展古典园林研究

的过程中从现代主义理论体系里引入的 [39]。

或许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今天的建筑史研究依然处于

《中国古代建筑史》这一务实的框架所铺垫的发育阶段中。

4 讨论：三重维度

本文梳理了 20 世纪 40 年代至 60 年代探讨类型问题的

学术史中最具代表性的三个线索：梁思成以中国建筑形式

特征的规律为出发点，通过别出心裁的“L”型分类体系，

建构起空间组织形式上的民族传统；刘致平则尝试将对设

计方法和社会职能的理论解释引入历史研究，以期更深入

地解读历史现象；而刘敦桢则代表了灵活务实的态度，与

设计教学、实践取得协调，稳中求变酝酿机会。

回顾这段学术史，一方面，三位先生思考“如何分类”

这一问题的方式体现了各有侧重的学科关怀，为我们提示

了建筑史研究中类型问题内在的三个维度：

1）不断深入地揭示中国历史传统的特质与规律；

2）区分建筑现象的本质差异并进行贴切的理论阐释；

3）与设计实践和教学体系之间形成有效对话。

“类型”同时关联着建筑学的三个基础领域，并具有在

三个领域之间沟通联系的结构性力量，或许这正是其具有

超出知识组织层面重要意义的体现之一。

而另一方面，本文所分析的三种类型方案又都有各自

内在的困难和遗憾之处。梁思成提出的“L”型分类体系

旨在突出空间组织形式的民族传统，但其强调普遍地一致

性，某种意义上反过来又削弱了分类的意义；刘致平试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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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四象限”的划分建立起设计理论与社会职能之间的联

系，但历史现实与理论框架之间的错位阻碍了分析的深入；

刘敦桢采取务实的策略，以“纵断法”折衷“断代法”，与

设计教学和实践保持了有效的对话，但折损了历史认识自

身的逻辑。

这似乎反映出，在中国建筑史的问题视域下，类型问

题涉及的三个维度之间存在着一种顾此失彼、难以周全的

紧张感。在学界近三十年来对类型问题孜孜不辍的讨论下，

这种紧张感依然时隐时现。三种内在要求之间的难以协调

之处似乎不应该被简单地视作偶然，或许与我们身处古今

中西之间的历史命运有着必然的联系。在“建筑三史”编

撰工程的尾声里，近代史与现代史编写组违背刘先生的统

筹，将体例“忽然改为分类式”之插曲，颇具戏剧化地同

时表现出了“分类”这件事情令人难以抗拒的“召唤”，以

及其马上会带来的学科内部的紧张。

回顾这段学术史，最毋庸置疑的事实首先是，在应对

“如何分类”之挑战的过程中，三位先生都在以各自的思路

让建筑史学科不断前进。如果本文所做的疏理能够归结于

一个观念的话，那就是：这种张力恰恰是我们可以从中积

蓄能量以继续推进认识的源泉。来自问题内部的困难正体

现出类型议题的挑战性和价值所在，提示着一个尚无法被

当下通行的价值体系所完全消化的文明传统，为我们反思

在当下被赋予普遍性的价值预设提供了珍贵的参照点，不

断刺激着更深的洞察和更高的创见。


